（一）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1. 研究方向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于华中农业大学，于1992年成立，在1996年、2001年、2006年科技部组织的生命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连续3次获得优秀。实验室着重于研究探讨作物遗传改良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加强作物遗传改良的应用基础研究的同时，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延伸。主要研究内容有：（1）基因图谱研究；（2）重要基因分离克隆研究；（3）功能基因组研究；（4）雄性不育与杂种优势研究；（5）种质资源创建及遗传多样性研究；（6）生物技术育种研究；（7）新品种选育。
除符合以上研究方向的研究课题可向实验室提出开放课题基金的申请外，实验室拟在现有薄弱环节加强开放力度，重点研究领域为植物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农作物生殖与发育生物学、植物代谢组学、植物系统生物学等。

申请我室重点研究领域的申请者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可与实验室相关课题组进行合作研究或独立开展研究。研究经费及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问题根据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签订合同并参照施行。一般每项课题可获得5-10万元/年的经费支持，年限为1-2年（可申请延长）。在开放课题结题后，实验室可择优将课题负责人引进为本室固定人员。

欢迎国内外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或独立开展研究，实验室可随时接受开放课题的申请。申请者可向实验室索取申请书及申请指南，亦可登陆实验室网页下载申请书（http://www.croplab.org）
联系人：张美冬，联系电话：027-87282104，传真：027-87280016
E-mail: croplab@mail.hzau.edu.cn 
通迅地址：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430070

（二）开放课题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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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书正文

1、 课题负责人及研究队伍

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3、 主要研究内容

4、 研究目标（预期成果和应用前景）
5、 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6、 已经具备的工作基础（另请列出已取得的成果和发表论文目录）
7、 经费预算（分年度、分预算科目）



	申请者所在单位意见：

申请者所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室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签名）

年   月   日


本申请打印一式三份，请寄至：

430070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

另发送一份电子文本至：croplab@mail.hzau.edu.cn 
附：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与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国家级对外开放实验室。为了加强对开放课题和客座人员的管理，提高开放课题的科研质量，特对来室工作的客座人员及其开放课题提出如下管理办法：
１、来实验室做开放课题研究工作的人员，一律为客座研究人员。申请本室开放课题必须依托本室相关课题组、并在本室相关课题组完成开放课题的研究。
２、开放课题经费可由客座人员完全自带经费、自带为主，实验室部分资助和实验室资助三种形式，采取何种形式由实验室与客座人员单位协商解决。
３、申请开放课题客座人员，首先填写开放课题申请书，提出研究内容与目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研究计划和预期结果。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讨论及经费额度审批，并从实验室专项经费“开放课题”科目中拔付到该开放课题依托的课题组。经费拔付时间以开放课题结题报告时间为准，如来室工作时间较长，可凭中期考核申请拔付一半的经费，剩余经费交结题报告之后拔付。
４、来室工作的客座人员应是开放课题申请者本人，一般情况下，一个课题限一年内完成，如遇特殊情况要延长者，经双方协商可以延长。课题在执行过程中一般不宜换人。
５、客座人员来室后，应及时与开放课题负责人讨论课题执行计划及仪器使用，药品消耗和经费开支等有关问题，经开放课题负责人同意后开始执行。
６、在执行研究计划中，客座人员不能随意更改计划，如遇特殊情况，不更改会影响研究结果时，经开放课题负责人同意后才能按新计划执行。
７、客座人员在进行课题研究中要准确无漏地记录好所有研究数据，保存好所有原始资料和样品，课题结束后与课题负责人协商处理。
８、为保证课题研究质量，达到预期结果，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客座人员每季度应向实验室送交经开放课题负责人签字的季度工作报告。
９、客座人员在执行课题期间，需回原单位办事或参加其他学术活动，经同意后方可成行，其旅差费回原单位报销。
10、客座人员在实验室工作期间要遵守实验室各种规章制度、仪器操作规程及校纪校规。损坏仪器设备与其他财物者，要酌情赔偿。
11、客座人员来室工作期间，免费提供住房，仅限本人使用，不得留宿他人，遵守公安部门有关规定。

12、客座人员在实验室工作期间外出办事，要执行请销假制度，课题结束回原单位前应交还各种借用物品，办理离室手续。
13、课题研究结束后，发表学术论文或成果评定时的归属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14、发表论文在页脚注明资助来源时统一用以下格式标注：

中文：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

英文：Partly supported by the open funds of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rop Genetic Improvement

本管理意见与开放课题通知书一同发给来室工作的客座研究人员遵守执行。
